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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《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产业空间
使用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》

（以下简称“河套规划”）精神，衔接《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

区深圳园区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方案（送审稿）》，进一步提高河

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（以下简称“河套深圳园区”）

内产业空间资源利用效率，为高端科创资源集聚做好空间保障，

参考《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办法（修订版）》（深府办规

〔2021〕1 号），结合河套深圳园区实际，河套发展署牵头起草

了《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产业空间使用管理办法

（送审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空间使用管理办法”）。

一、编制背景及必要性

近年来，河套深圳园区为做好科创项目空间保障工作，“租

购改建”四策并用，通过多种方式筹集高质量产业空间，入驻了

一批高端科创项目及重大科研平台。现阶段，因支持科研政策做出

较大调整升级，因此将产业空间支持条款从原《河套深港科技创

新合作区深圳园区技术攻关及产业化创新若干支持措施》第 8 条

扩展到文本独立的产业空间支持政策，作为《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

作区深圳园区支持科研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支持科研实施办法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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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配套政策，主要出于以下原因：一是加强对高端科创资源吸引

力。因租金成本在多数科技企业（机构）成本中占有一定比例，为

减少企业（机构）后顾之忧、支持其在河套深圳园区稳定发展，拟

对企业（机构）给予租金支持。二是进一步促进产业集聚。充分

发挥政策指挥棒作用，引导高端科创资源向特定产业空间集聚，在

河套深圳园区尽快形成高端专业园区的示范带动作用。三是规范产

业空间资源管理。根据河套深圳园区实际情况，对首次租赁、续租、

增租、减租、退租等租赁全流程实现监管规范化。

二、编制思路

本空间使用管理办法的编制总体思路是：一是与《支持科研实

施办法》配套使用。鉴于政府已统筹批量产业空间，为加强获得

《支持科研实施办法》支持项目的空间保障，制定本《空间使用管

理办法》，以便支持科研实施办法顺利实施。二是进一步明确《支

持科研实施办法》各计划的空间支持标准。在本空间使用管理办

法中，对《支持科研实施办法》的每一种支持对象都明确了租金折

扣比例、折扣面积和折扣周期，一一对应。该标准主要从计划所处

产业链环节、申请主体盈利能力及公共属性三个维度进行确定。三

是建立全过程管理规范。考虑到企业（机构）建设周期到期后将

产生续租需求，在租赁期间产生增租、减租、退租等情况，因此本

空间使用管理办法较原政策体系补充增加针对上述情况的相关条

款，建立涵盖准入、入驻、退出、考核的全过程管理规范。

三、编制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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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套发展署成立工作小组，通过对我市及其他区的相关管理办

法进行系统对比和梳理，结合河套深圳园区实际情况、前期工作经

验及企业（机构）实际需求，经多轮内部研讨，形成本空间使用管

理办法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空间使用管理办法》共分为五个章节。

第一章总则。明确了政策实施宗旨与目的、适用范围、组织

实施单位和财政资金扶持形式。

第二章租赁管理。配套《支持科研实施办法》支持项目对入

驻政府统筹产业空间的企业（机构）提供相应租金折扣，并对租赁

原则、首次租赁、续租、增租、减租及退租共等事项进行规定。

第三章申请及审核流程。对组织实施过程中的租赁公告发布、

申请材料提交、材料初审、报会审议、结果公示、异议处理、租赁

合同签订等事项进行规定。

第四章责任与监督。对申报单位在产业空间支持申报中的责

任，以及河套发展署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应尽之职责进行约定。

第五章附则。对所涉名称及补充条款进行约定。


